三、日本學校申請手續

申請日本留學流程說明

日本語程度初級者：高中高職以上畢業學歷，滿12年國民教育者。

                  高中高職肄業者，需同等學歷檢證考試證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年滿18歲役男，當年12月31日前可出國者。

                  日本語長期，正規生課程，需半年~2年。

專門學校日本語科：高中高職以上畢業學歷，滿12年國民教育者。

                  高中高職肄業者，需同等學歷檢證考試證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年滿18歲役男，當年12月31日前可出國者。

                  日本語長期，正規生課程，需半年~2年。

大學附設日本語留學生別科：高中高職以上畢業學歷，滿12年國民教育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中高職肄業者，需同等學歷檢證考試證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滿18歲役男，當年12月31日前可出國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本語長期，正規生課程，需半年~2年。

短期大學：高中高職以上畢業學歷，滿12年國民教育者。

          高中高職肄業者，需同等學歷檢證考試證明。

          年滿18歲役男，當年12月31日前可出國者。

          日本語長期，正規生課程，需半年~2年。

          已取得日本語能力檢定考試二級或一級合格者，依學校規定不同，但大都需一級日本語能力檢定合格。

大學：高中、高職畢業，滿12年以上國民教育、日本語能力檢定考試一級合格者。報讀國立、公立、私立大學者，須參加留學考試合格者。

研究所：大學畢業學歷者，滿16年教育者。

        日本語能力檢定考一級合格，日本留學考試合格者。

日本學校核發「入學許可書」，及日本政府法務省核發的就學「在留資格」認定書。留學「在留資格認定書」。

赴日

從學校申請到入學

向學校提出申請

聯絡人向本校提出本校的申請文件和日本入境管理局的申請文件。


學校決定入學合格與否

本校在入學審查會中決定錄取與否，並將結果通知聯絡人。不錄取者，本校將寄還日本入境管理局的申請文件。


 學校核發入學許可書

本校向聯絡人核發入學許可書，送交聯絡人。


 學校向日本入境管理局交付申請文件

本校向日本入境管理局提出申請。


日本入境管理局核發居留資格認定證明書

日本入境管理局核發的居留資格認定證明書，透過學校送交聯絡人，再由聯絡人

交給學生本人。


申請護照

申請人必須向自己國家的政府機關申請並取得護照(已具有有效之護照者省略此項)。


申請簽證

當事人在駐外的日本大使館或領事館申請並取得居留資格的「留學簽證」。


赴日

入學手續

國內的經費提供者、親屬或聯絡人可陪同到本校辦理入學手續。

入學

一、申請人應必備文件

	需準備資料
	內容
	備註

	1
	最終畢業學校的畢業證書
	入國管理局審查後退還
	正本

	2
	最終畢業學校的成績單證明書
	全學年的成績單證明書
	正本

	3
	健康診斷書
	依學校規定的表格，3個月內公、私立健康診斷書，也有些學校不用健康診斷書
	正本

	4
	履歷書
	依學校規定表格
	

	5
	入學願書
	依學校規定表格
	

	6
	照片6~8張(3 x 4cm)
	3個月內照片，背面寫姓名
	依各學校規定不同

	7
	理由書
	畢業5年以上者需寫理由書
	一般限定畢業3年以內

	8
	護照影印
	護照的照片頁部份
	有些學校規定需影印到過日本的事項頁數

	9
	在職證明書
	在職中的證明書、離職後的證明書
	由任職單位開立任職期間~離職期間日期、職稱。

	10
	日本語學習證明書
	結業證明書需註明上課期間總時數

在學證明書需說明截止的學習期間

成績單等
	有些學校則未硬性規定，有者提供，有助申請，無則無妨。

	11
	日語能力檢定合格認定書、成績單
	日語能力檢定合格認定書

未合格者，也需提出成績單

已報名尚未考試者需附准考證影印本
	有些學校則未硬性規定，有者提供，有助申請，無則無妨。

	12
	大學、專科學校在校生、休學、退學者
	需在學證明書、休學證明書正本

退學者，需退學證明書正本
	需高中畢業證書正本


二、居住在本國的經費負擔人應必備文件

	需準備
	內容
	備註

	1.
	經費支發書
	日本學校指定的格式
	由經費支出人親自填寫，蓋章

	2.
	身元保證書
	日本學校指定的格式
	致日本學校

身  保證書提出，各校規定不一，有些學校並不需要。

	3.
	在職證明書
	在職中的證明書、離職後的證明書正本
	由任職單位開立任職期間~離職期間日期、職稱。

若是公司負責人，不需在職證明書，請附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。

	4.
	銀行存款

財力證明書
	銀行存款財力證明NT$100萬以上正本
	中、英各一式(有些學校只需一種)

請較常往來的銀行出銀行存款財力證明書

請附1張長期固定使用的銀行存款簿正面影印。

	5.
	納稅證明書
	所得納稅證明單正本
	中央國稅局、地方稅捐稽處(所)的去年度扣繳憑單或中央國稅局、地方稅捐稽處(所)所開立的年收入證明書。

	6.
	全戶戶籍謄本
	申請日本學校本人的全戶戶籍謄本
	證明經費負擔人和申請人親屬關係。


三、由居住在日本的經費負擔人應必備文件

	需準備資料
	內容
	備註

	1
	經費支發書
	日本學校指定的格式。
	務必蓋有日本政府登錄的印鑑證明印章。

請詳細說明經費負擔情形。

	2
	印鑑登錄證明書
	由市役所、醫役所開立。
	申請人所居住的地區到區役所、市役所申請。

	3
	證明經費負擔人和申請人關係的文件
	親屬關係。

業務交易關係。

個人關係。
	親屬關係者：需     

住民票證明文件。

業務關係者：1.需雙方公司的營業執照登記等謄本。2.合同書。3.證明雙方交易金額的證明(如L/C)

個人關係：相片、書信、國際電話費收據等相關交往文件證明。

	4
	職業證明書
	公司的在職證明書。

負責人的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或營業許可證。
	在公司任職者：由任職公司開立在職證明書。

若是公司負責人者：需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或申告的營利許可證或有記載商號、經營者姓名的領收印證其中一種。

	5
	所得證明書
	所得證明書或源泉徵收票。

所得申報者的所得證明書或申請的副本。
	以工資收入者：由市公所開立的所得證明書或源泉徵收票。

以所得申報者：由稅務機關開立的所得證明書或有領收印證確定申告的副本。

	6
	民票、外國人登錄濟證明書
	家庭成員的記錄。
	需有家庭成員的記錄。

	7
	身元保證書
	日本學校規定的格式。
	致日本學校


四、居住在日本的經費負擔人和申請人沒有親屬關係時，應必備文件

	
	需準備資料
	內容
	備註

	1
	雙方有業務交易往來
	雙方公司的登記謄本、公司的營業執照。

雙方交易往來金額文件證明。

合同書。
	L/C、T/T電匯等文件、記載合同內容的合同書。

	2
	個人關係
	國際電話收據、書信、相片。
	能證明雙方交易往來有關的文件。


